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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 

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 
 

院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共

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

见》精神，及时、准确、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，宣传党中央大政方针，根据教

育部社教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“形势与政策”课建设的若干

中共山东胜利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

件 
 

中共山东胜利职业学院联合委员会文件 
 



— 2 — 
 

意见》（教社科〔2018〕1号）的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学校《形势

与政策》课教育教学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一、管理机制 

《形势与政策》课为全校公共必修课，纳入思想政治课管理

体系。实行学校党委统一领导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，招生

就业与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及各学院配合的管理机制。 

   二、教学安排 

根据教育部教社科〔2018〕1 号文件精神，为保证学生在校

学习期间《形势与政策》课开课不断线，课程在 6个学期开设，

每个学期不低于 8学时，共计 1学分。 

三、教学组织 

（一）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置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研室，职责

如下： 

1、根据教学要点选择不同的国内外专题，并组织教师撰写

讲稿、制作课件。 

2、负责开课之前的集体备课会，进行课前培训。 

3、负责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学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。 

4、负责《形势与政策》课专题资料的印刷成册、留存。 

5、建立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师准入制度，选拔合格的任课

教师。 

（二）招生就业与学生工作处职责如下： 

1、参与《形势与政策》课集体备课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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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。 

3、参与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师的资格审核。 

（三）教务处职责如下： 

1、进行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学计划的审核与协调。 

2、进行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学工作量的审核与认定。 

3、进行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学场所安排和设备调度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职责如下： 

1、安排、督促学生按照教学计划按时上课。 

2、组织辅导员积极承担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教学工作。 

四、课程考核 

《形势与政策》课每学期考核一次，可采取式多样化的考核

手段，考核成绩按照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认定。考勤表、考核成

绩单需上交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教务处统一存档。 

 

中共山东胜利职业学院联合委员会 

2024年 3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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